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1、 议标品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项目要求
	最高限价

	1
	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服务
	1项

	项目要求详见附件
	29.8万元/年


二、采购需求及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项目具体要求：见附件。
三：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及该项目资质证明；
3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4廉洁承诺书；
5投标一览表及投标报价表；常用维修配件及报价清单；
6同类服务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7服务方案；
8售后服务承诺； 
9 标书文件需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四、商务条款：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合同期满后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实际需求决定合同是否续签，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
付款方式：每月结算一次，采购人付款前，首先收到中标人提供的符合采购人要求的相应财务票据，否则因此造成的付款延误，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五、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院内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判定的方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六、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17-2号楼-201室）登记，联系人：蔡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1月22日11时。
2、本次议标定于2021年11月22日14时，地点：16号楼1楼114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3、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戴好口罩，并请出示行程卡、浙江健康码或宁波健康码的绿码。
4、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1-11-17

项目评分表
	序号
	招 标 要 求（总分100分）
	公司

	
	
	
	
	
	

	1
	报价价格(20分)
评标基准价=所有有效投标价中的最低报价，基准价的价格分为满分20分，其余投标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20（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
	
	
	
	

	2
	公司业绩（5分）
近3年（2018-1月起）供应商承接过的类似项目业绩的，一家单位得1分；最高得5分。（投标文件须附加盖公章的合同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3
	公司服务能力(25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该项目提供的项目负责人经验、服务人员资质、实力、服务能力等进行综合评议 
	
	
	
	

	4
	服务实施方案(35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工作计划、管理目标、运管方案合理性、安全文明施工及环保措施方案、设备设施等投入方案、与院方配合方案等进行综合评议
	
	
	
	

	5
	售后服务（10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应急响应时间、维修配件报价等进行综合评议
	
	
	
	

	5
	优于标书的承诺（5分）
根据投标人对医院提供的附加服务,根据情况酌情加分
	
	
	
	


签字：





附件：项目要求
一、服务要求
1、内容：
本次招标的内容是  医院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服务；具体按工作要求对医院的污水处理站运行实行24小时*365天值班制，配备不少于2名运管人员；并及时解决污水处理设备发生的各类故障、设备的维护、保养、维修以及设备零配件的更换等服务（零配件费用由采购人承担），确保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
2、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具备条件：
（1）设施：污水处理计水量600吨/日。
（2）采用二级处理+清毒工艺：含二级生化处理系统、二氧化氯发生器及配套设施，处理效果已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预处理相关标准。
3、基本要求：
（1）中标人具有履行本项目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运管人员具有污水处理职业资格证书；初中以上学历，年龄60岁以内的身体健康人员。
（3）运管人员应遵纪守法、统一着装、挂牌服务，尊重医院员工和服务对象，遵守及执行本行业的规范制度及医院有关制度，服从安排，听从指挥，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做好污水运行各类记录。
（4）运管人员需按要求参加医院组织的相关培训与演练，并达到合格标准。（如：心肺复苏、消防安全等培训与演练）
（5）运管人员应掌握污水处理系统相关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6）污水处理站运行实行24小时*365天值班制，配备不少于2名运管人员。
（7）PH值、总余氯自检每天不少于2次，并做好检测记录。
（8）及时解决污水处理设备发生的各类故障、设备的维护、保养、维修以及设备零配件的更换（零配件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9）提供的更换配件、材料必须采用足以使产品不受损的包装方式；包装完好，无破损，质量合格的全新产品。
（10）中标人提供的配件、材料自验收合格后12个月内出现任何非人为的质量问题，中标人须免费进行更换或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
（11）定期清理化泥池垃圾，至少每年一次；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12）为节约用水，部分污水回用于二氧化氯发生器射注。
（13）在确保污水消毒效果的同时，合理使用污水处理化学原料、用电，杜绝浪费。
（14）保证污水处理站内外整洁卫生，随时应对各种检查。
（15）采购方委托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每月进行一次污水水质检测（检测费用采购方支付），如达不到排放标准，发现一次罚2000元人民币，从每月支付的运管费用中扣除；如达不到城市排放标准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16）在污水处理运管服务期内，确保应急电话畅通。
（17）中标单位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做好鄞州医院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服务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质量要求：
确保污水符合国家有关排放标准，执行GB8979-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预处理要求,如因中标人运管不当，排污超标，所造成的一切责任和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
其中：
（1）PH值：6-9 
（2）总余氯3-8mg/L
（3）粪大肠菌群数≤5000MPN/L
（4）为符合安全生产要求，污水消毒应使用“含氯消毒”工艺，并需符合国家环保等规定的各项标准；同时需做好药剂运输、存储、使用的相关工作及记录，如发现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及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三、其他说明
1、投标报价应包含污水处理系统运管所需常用材料、辅料、人工、维护保养及检测所需的设备、工具、保险、运输、自验检测报告费用、安全保护措施费、管理、税金、利润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
2、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服务中维修所需的配件、材料费用由采购人另行支付（投标人需提供配件、材料报价清单，此表报价情况作为项目评审参考依据之一。），投标人所提供的配件、材料须与原设备同品牌并且是没使用过的全新产品。
3、在投标期间，投标人如有不明的，可派人到现场勘察，联系人：李晔君，13777945197。4、在污水处理运行管理期间因中标人违约而造成招标人系统或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甚至造成不良后果，中标人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